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佳木斯市高新区中唯实业有限公司“4·21”起

重机械伤害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2024 年 4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左右，佳木斯市高新区佳

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树脂砂车间发生一起起重机械伤害一般

事故，死亡 1 人，直接经济损失约 17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按照市政府的工作部署，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会同市应急管理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总工会、高新区管委会等部门

组成了佳木斯市“4·21”起重机械一般事故调查组（以下简称

事故调查组）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（以下

简称《特种设备安全法》）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规定》

《特种设备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导则》（TSG 03-2015）等相关

规定，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模拟、调阅有关资料、询问相关

人员等方式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

任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、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暴

露出来的问题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。现将事故调查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故单位工程概况

事故发生地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树脂砂车间是佳木斯中唯实

业有限公司在高新技术开发区投资新建的铸件、机械加工技术改

造项目，项目初步规划总投资 11900 万元。分两期进行项目建设，

一期建设，完成铸造分厂建设及搬迁于 2022 年 9 月 6 日开工，

计划 2023 年完工，目前该工程尚未完工；二期建设，完成机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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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厂搬迁，计划在 2025 年完工；目前该工程处于在建状态，未

投入生产。

（二）事故单位情况

1.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12 月 29 日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312308********198B，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
位于佳木斯市前进区安庆路（胜安社区），注册资金 1467 万元。

经营范围为铆焊、铸造、工装模具生产、销售，机电设备、电器

安装、维修，电机修理及相关产品研发、技术服务，仓储、存车

服务、铸造、焊接、模具制造方面的新工艺、新设备、新工装、

新模具、新材料的研发设计、制造；农机产品、电机产品的研发、

设计、制造、销售。

2.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12 月 17 日，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702********841Y，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
位于青岛市平度市田庄镇丁幸路 2-1 号，注册资金 1000 万元。

经营范围为铸造机械制造、矿山机械制造。

3.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0 年 4 月 26 日，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308********977A，性质为有限责任公司，

位于佳木斯市东风区群楼社区，注册资金 1200 万元。经营范围

为电力工程施工。

（三）工程合同签订情况

1.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与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合

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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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与青岛天意

达铸机有限公司签订工业品买卖合同（TYD2022********-01），

合同总金额：260 万元，主要内容包括成套设备、设备的安装与

调试：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负责整套树脂砂处理生产线的制

作、安装、调试；非标钢结构的制作材料由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

公司提供，非标钢结构的制作安装由青岛天意达公司负责。

2.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与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

司合同

2022 年 11 月 16 日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与佳木斯华

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签订中唯公司开发区厂房低压线路敷设安

装工程合同，合同总金额：11.683 万元，主要内容包括敷设低压

电缆。

（四）现场情况

现场勘查情况如下：

1.发生事故的起重机械位于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树

脂砂车间，单位内部编号 Z211-023，产品编号为 23060474，

设备代码为 411010A362302300474，使用登记证编号为起 11

黑 D00294(23)，设备型号为 QD5t-22.5m，跨度为 22.5m，额定

起重量 5t，大车行走机构速度为 92.7m/min，检验报告编号为

黑 D-JMS-QQA-2309-0014，检验结论合格，下次定期检验日

期 2025 年 9 月。

2.起重机遥控操作装置正常，起重机各机构运行正常；

3.起重机端部缓冲器（聚氨酯）发生明显塑性变形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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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现场未见施工警戒线、未见施工警示旗等安全警示标

识；

5.厂房钢制立柱距离起重机轨道上方 50cm 处其表面防腐层

有明显划痕。

6.4 号树脂砂处理生产线施工现场所有人员站位，如图一

所示。

7.事故发生地点位于树脂砂车间 4 号树脂砂处理生产线上

方 1m 起重机械轨道，如图二所示。

8.死者坠落地点位于树脂砂车间 4 号树脂砂处理生产线东

2m 立柱加强支架，如图三所示。

图三现场勘查示意图

图一现场整体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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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二伤者施工位置示意图

图三现场勘查示意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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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和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4 月 21 日上午 10 时 20 分左右在佳木斯市中唯实业有限

公司高新区树脂砂车间 4#树脂砂机安装位置，发生一起起重

机挤压人员事故，死亡 1 人。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电

气安装人员吕某涛（死者）与该公司 4 名电气安装人员和青岛

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 4 名树脂砂机安装人员在 4#树脂砂机安

装位置同时进行电气安装和树脂砂机安装；当时吕某涛位于

起重机轨道上靠近附近厂房钢制立柱处进行作业，4#树脂砂

机安装人员吴某波位于砂库下方混砂器南侧，安装完混砂器

地脚螺栓，直立状态倚靠混砂器休息。此时起重机遥控器位

于吴某波所处地面周边，起重机遥控器处于开启状态；起重

机位于砂库正上方中间位置，处静止状态。吴某波休息完毕

后，准备寻找套管用于加力锁紧混砂机地脚螺栓，在其转身

时，左脚踩到附近起重机遥控器，导致起重机械向东运行，

在此过程中，吕某涛由于起重机向东运行被起重机端部位置

缓冲器推动向东侧运行，运行过程中吕某涛又由缓冲器与厂

房钢制立柱夹缝（夹缝宽度约 30cm）处发生挤压，吕某涛被

推至厂房钢制立柱东侧后坠落至下方 50cm 立柱加强支架（横

向支架）上。吴某波绕过混砂机后继续向北转东绕过模具坑

向东行进，吴某波在行进至模具坑东北角时，听到砂库上方

管道位置有人呼喊“上面还有人呢”后停下脚步向上观察，



- 9 -

发现砂库上方有人作业，此时吕某涛被现场人员发现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处置情况

1.事故单位救援情况：事故发生后，乔某文、王某、刘某

智、吴某彬将吕某涛抬至除尘器平台上，120 救护人员到达现

场，医生顺着架子爬到除尘器平台上，实施了原地抢救，然

后乔某文、王某将吕某涛抬到一个木头箱子里，马某生操作

起重机械将木头箱子放置到地面，吕某涛被抬至 120 急救车

担架上，送往佳木斯市中心医院。

2.医护救援情况：2024 年 4 月 21 日 10 时 22 分 120 急救

中心接到报警电话，10 时 24分 120急救车出发赶往事故现场，

10 时 35 分 120 救护人员到达事故现场，经查看医治后将吕某

涛抬至 120 救护车，于 11 时 24 分到达佳木斯市中心医院，

经医生确诊已无生命体征，确认死亡。

3.相关部门应急处置情况：11 时 04 分死者工友夏某拨打

110 报警电话，东风公安分局松江派出所、高新区管委会、佳

木斯市应急管理局、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人员陆

续到达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，现场拉起警戒线，维持秩序，

有关人员对现场进行勘察。

经评估，各有关单位应急救援决策合理，现场应急处置

得当，信息报送准确及时，善后工作有序有效，整体救援过

程未发生次生事故。

三、事故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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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过事故调查组对事故现场勘查、模拟、调阅有关资料

和对相关人员调查取证，结合佳木斯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

出具的《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 4.21 事故技术分析报告》、

鹤岗市天正司法鉴定所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编号：

黑鹤天司鉴中心［2024］病鉴字第 21 号），认定事故原因如

下：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施工人员吴某波误踩 5 吨起重

机械遥控器导致起重机械运行，在起重机械大车运行轨道上

进行电力安装作业的吕某涛被起重机械缓冲器撞击、挤压头

颈部致死。

（二）主要原因

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管理不到位，施工单位交叉作业

时未对作业现场统一协调、管理，未设置现场监护人员和安

全管理人员；对《外来单位安全、环保责任承诺书》（采购

部 2024 第 1 号、综合管理部 2024 第 12 号）落实情况监督检

查不到位;未严格落实公司安全生产规定，未对外来施工单位

动火动焊、高空作业及交叉作业进行审批；对外来施工人员

的入厂安全教育培训、考核工作流于形式。

（三）次要原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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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未严格执行《外来单位安全、

环保责任承诺书》（采购部 2024 第 1 号）的规定，对施工作

业的现场监督管理不到位，未在施工区域设置围栏、警示带，

没有及时制止电力施工人员违规进入处于起重机械运行禁区

（大车运行轨道上）进行电力作业的行为;未严格执行《起重

机械安全规程》（GB6067.1-2010）；对施工人员安全教育培

训不到位，现场施工时未佩戴安全防护装备。

2.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对《外来单位安全、环保

责任承诺书》（综合管理部 2024 第 12 号）落实不到位，对

施工作业的现场监督管理不到位；未按照《电业安装工作规

程》要求停止机械安装作业，违规进入 5 吨起重机械运行禁

区（大车运行轨道上）进行电路安装作业；对施工人员安全

管理教育不到位，未严格执行进入现场施工佩戴安全防护装

备。

四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、设备损坏程度和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：事故造成人员死亡 1 人，吕

某涛，男，汉族，居民身份证号码：230811********0030,户

籍所在地：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东风区松江乡新民村 1 组 43 号，

服务场所：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设备损坏程度：本次事故未造成设备损坏。

（三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：本次事故造成直接经济

损失约 17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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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事故性质

根据《特种设备安全监察条例》第六十四条第一项：“有

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为一般事故：(一)特种设备事故造成 3 人以

下死亡，或者 10 人以下重伤，或者 1 万元以上 1000 万元以

下直接经济损失的”。经调查认定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

司起重机械伤害事故是一起特种设备一般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的认定以及对事故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

建议

（一）对事故有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第九十条之规

定，建议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

司给予行政处罚。

（二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

1.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

（1）郑某峰，男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综合管理调

度员，负责树脂砂车间电力安装安全保障工作。对外来施工

人员的入厂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，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监督检

查不到位，对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。责成佳木斯中唯实业

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定予以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佳木斯市

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（2）于某林，男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安技科安全

员，负责全厂安全生产工作。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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到位，对现场吊装作业的监督检查不到位，对该起事故负有

管理责任。责成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定予以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（3）丛某微，女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安技科科长，

负责全厂安全生产工作。落实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制度不到位，

对现场吊装作业的监督检查不到位，对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

任。责成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定予以处理，

并将处理结果报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（4）李某，男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，

负责树脂砂车间机械设备采购工作。对树脂砂车间机械设备

安装工程安全管理不到位，对该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。责成

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定予以处理，并将处理

结果报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（5）程某，男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，负

责公司生产和安全工作，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，

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事

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主管领导责任。责成佳木斯中唯实

业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定予以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佳木斯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（6）李某斌，男，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法人，负责

公司全面工作，履行特种设备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，督促、

检查本单位特种设备安全工作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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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事故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责成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按

照公司规定予以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

理局。

2.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

（1）吴某波，男，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施工人员，

负责桥式起重机操作。未严格遵守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

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，未能发现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

司吕某涛（死者）在桥式起重机大车运行轨道上进行电路安

装作业，未按《起重机械安全规程》（GB6067.1-2010）要求

随身携带，妥善保管遥控器，误踩起重机械遥控器导致事故

发生，对该起事故负有主要责任。鉴于其在本次事故中涉嫌

犯罪，建议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。

（2）马某生，男，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现场施工队

长，负责现场及施工人员安全管理。对施工人员安全管理不

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制止施工人员违反规定进入桥式起重机

运行禁区（大车运行轨道上）进行电路安装作业的行为。未

在施工区域设置围栏、警示带，对该起事故发生负有管理责

任。责成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定予以处理，

并将处理结果报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（3）陈某刚，男，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董事长，负

责公司全面工作，履行安全管理职责不到位，督促检查本单

位安全工作不到位，未及时消除事故隐患，对事故发生负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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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责任。责成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按照公司规定予以

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。

3.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

（1）吕某涛，男，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施工人

员，负责安装车间电路。安全意识淡薄，违反《电业安装工

作规程》（GB26164.1-2010），违规进入处于工作状态的桥

式起重机运行禁区（大车运行轨道上）进行电路安装作业，

被桥式起重机撞击、挤压致死，对该事故负有主要责任，鉴

于其已在本次事故中死亡，建议不予追究其责任。

（2）杨某录，男，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负责人，

负责公司全面工作。未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对事故

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责成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按照

公司规定予以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

局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为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有效防

范和遏制事故发生，针对这起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

以下整改措施建议。

1.佳木斯中唯实业有限公司

要强化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工作，督

促作业人员严格执行各项规程、规定，特殊作业要按照操作

规程配备专人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及时发现和纠正违章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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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消除事故隐患；要加强对工程承包方作业施工的管理，

特别是交叉作业时，对作业现场统一协调、管理；设置现场

监护人员和安全管理人员，确保各项作业施工安全管理规定

有效落实；加强对外来施工人员的入厂安全教育培训及考核

工作。

2.青岛天意达铸机有限公司

要强化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

实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。强化对施工人员

的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和风险辨别能力；

特别是通过无线电信号传输控制起重机的操作人员应注意：

随身携带遥控器；短期离开时，拔出钥匙随身携带；长期离

开或不使用起重机时，妥善保管遥控器。起重机不使用时，

应有妥善保管遥控器的措施；制定科学有效的施工方案和应

急预案，施工作业要严格遵守施工方案及发包方各项管理制

度的要求；要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设置专职安全监护

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管理，加强对现场的巡视检查，及时掌

握施工人员的动向，及时发现制止施工人员违反相关规定的

行为。

3.佳木斯华宝电气安装有限公司

要强化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认真吸取事故教训，严格落

实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施工作业安全管理。强化对施工人员

的安全教育培训，提高施工人员安全意识和风险辨别能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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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禁施工人员擅自登上起重机或起重机的轨道；制定科学有

效的施工方案和应急预案，施工作业要严格遵守施工方案及

发包方各项管理制度的要求；要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

设置专职安全监护人员对施工人员进行管理，加强对现场的

巡视检查，及时掌握施工人员的动向，及时发现制止施工人

员违反相关规定的行为。

4.佳木斯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要认真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，组织召开特种设备安全警示教

育，加强特种设备操作规程宣传教育，用案例警示宣传，引导其

他企业守法守规,做到一厂出事故，万厂受教育。

5.高新区管委会

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重要论述和重

要指示批示精神，将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作为安全工作的根

本理念和价值追求，进一步树牢安全发展理念，深刻汲取事故教

训，举一反三；要认真履行好属地安全管理责任，要全面开展《安

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（2024-2026 年）》及安全生产大排查

大整治，要扎实开展安全生产知识和相关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

动，在全领域形成“人人关心安全，人人重视安全，人人参与安

全”的良好氛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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